珲春市“每天一酸奶”校园餐民生项目

招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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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招标公告
珲春市“每天一酸奶”校园餐民生项目  

公开招标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珲春市“每天一酸奶”校园餐民生项目招标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政采云”平台（网址：http://www.zcygov.cn）下载招标文件，并于2026年05月22日09时30分（北京时间）前提交投标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采购计划-[2026]-00032号-0427
2.项目名称：珲春市“每天一酸奶”校园餐民生项目

3.预算金额：361.9620万元

4.最高限价：361.9620万元

5.采购需求：

	标的的名称
	数量
	简要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等

	珲春市“每天一酸奶”校园餐民生项目
	1批
	规格：≥90克/杯，低温生牛乳风味发酵乳杯酸（原味不添加果粒）（详见招标文件采购需求）


6.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后一年。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2.1（财库[2020]46号)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2.2（财库[2014]68号）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

2.3（财库[2017]141号）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

2.4（财库[2016]125号）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采购代理机构应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其信用记录，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2.5（财库[2019]9号）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

2.6（国办发〔2025〕34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投标人须具备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备案表。
三、获取招标文件

1.时间：2026年04月30日至2026年05月11日，每天00:00至23:59（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

2.地点：政采云平台（https://www.zcygov.cn/）线上获取。

3.方式：网上免费获取，凡有意参加投标者，应当注册成为“政采云”平台供应商。已注册的供应商，按照授予的操作权限自行在“政采云”平台（http：//www.zcygov.cn）（操作路径：登录“政采云”平台-进入我的工作台-项目采购-获取采购文件-右上角搜索找到本项目-点击“申请获取采购文件”）下载采购文件。未进行网上注册的供应商将无法参加本次招标，其他途径获取的招标文件开标时一律按无效投标处理。具体注册及下载采购文件方法请访问“政采云”平台查询相关信息。

4.售价：0元。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1.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2026年05月22日09时30分（北京时间）
2.地点：政府采购云平台（网址：http://www.zcygov.cn）在线开标，珲春市公共资源管理中心（地址：吉林省珲春市龙源东街1066号，珲春市政务中心4楼），本项目实行全流程电子化采购，投标人无需到达现场。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1.有效投标人不足法定数量时，采购人另行组织采购。

2.本次招标公告在“政采云”平台(https://www.zcygov.cn/)（同步推送到吉林省政府采购网、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公共服务平台）上发布。。

3.投标操作流程：投标人在政府采购云平台网注册入库成为正式供应商后，在平台上按《政府采购项目电子交易管理操作指南-供应商》进行投标操作。

4.投标人在电子化平台参与政府采购项目前，应在电子化平台完成信息注册，注册链接：https://middle.zcygov.cn/v-settle-front/registry，政采云平台客服热线：95763；

政采云投标客户端及CA驱动下载地址：https://customer.zcygov.cn/CA-driver-download?utm=web-login-front.52cebfa2.0.0.04df4040034511edaac705fda12edb43。

5.电子投标文件制作需要基于“政采云”平台获取的采购文件进行制作，制作投标文件时需要完成CA锁与账号的绑定。未进行网上注册并办理数字证书（CA认证）的投标人将无法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潜在投标人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前，请先申请CA锁[联系软件公司现场或邮寄办理CA锁，CA锁全省通办通用，软件公司联系方式：安信CA联系电话：0431-85177688；翔晟CA咨询电话：0431-88779428（长春）、15604331467（延边）]，并完成CA锁与账号绑定（CA绑定政采云平台流程：我的工作台-系统管理-CA管理-CA绑定与解绑)；由于投标人自身原因未完成CA锁办理的，后果自负。

6.因投标人CA锁原因未能进行解密的，其投标无效。

七、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珲春市学校后勤管理中心　　　　　

地址：吉林省珲春市靖和街育才胡同400号
联系人：李青柏　

联系方式：18643371555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珲春越铖招投标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21号小区　　

联系方式：0433-7806599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葛新越

电话：13043352277　     
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序号
	条款内容
	编列内容

	1.1.2
	采购人
	采 购 人：珲春市学校后勤管理中心

地    址：吉林省珲春市靖和街育才胡同400号

邮    编：133300

联 系 人：李青柏　

电    话：1864337155

	1.1.3
	采购代理机构
	采购代理机构：珲春越铖招投标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21号小区
邮    编：133315

联 系 人：葛新越

电    话：13043352277  

	1.1.5
	项目名称及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珲春市“每天一酸奶”校园餐民生项目
项目编号：采购计划-[2026]-00032号-0427                        

	1.1.6
	项目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1.2.1
	资金来源
	市财政资金

	1.2.2
	资金落实情况
	已落实

	1.3.1
	招标内容与范围
	珲春市“每天一酸奶”校园餐民生项目包含的所有范围

	1.3.2
	合同履行期限
	合同签订后一年

	1.3.3
	质量标准要求
	达到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采购人采购需求标准。

	1.4.1
	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应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2.1（财库〔2020〕46号)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2.2（财库〔2014〕68号）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

2.3（财库〔2017〕141号）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

2.4（财库〔2016〕125号）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采购代理机构应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其信用记录，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2.5（财库〔2019〕9号）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

2.6（国办发〔2025〕34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投标人须具备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备案表。

	1.4.2
	是否接受联合体
	不接受

	1.4.3
	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情况及小微企业报价扣除标准
	本项目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对小微企业扣除10%后的价格作为评标投标报价。以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但不对投标报价给予扣除。

	1.9.1
	现场考察
	不组织

	1.10.1
	答疑会
	不召开

	1.11
	分包
	本项目不允许分包

	1.12
	偏离
	不允许

	2.1
	构成招标文件的其他材料
	招标文件的补充、澄清、修改等文件（如有）

	2.2
	获取招标文件时间、地点
	时间：2026年04月30日至2026年05月11日，每天00:00至23:59（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

地点：“政采云”平台（https://www.zcygov.cn/）免费获取，自行下载。

	2.3.1
	招标文件的澄清、修改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可以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投标文件编制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至少15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不足15日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顺延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

	2.3.3
	投标人要求澄清招标文件的截止时间
	投标截止时间10日前。

	2.3.4
	采购人澄清截止时间
	投标截止时间15日前。

	3.2.9
	最高投标限价
	361.9620万元

注：投标报价高于此最高投标限价将导致否决其投标。

	3.2.10
	采购资金的支付方式、时间、条件
	按月支付，中标供应商每月完成当月供货后，15日内公对公转账。

	3.3.1
	投标有效期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之日起90日历天

	3.4
	投标保证金
	本项目不需提供

	3.5
	是否允许提交备选方案
	不允许

	3.6.1
	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
	合同履行期限、投标报价、质保期、质量标准要求、售后服务要求、投标文件的有效期、采购资金的支付方式、时间、条件等。

	3.7
	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及地点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2026年05月22日09时30分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通过“政采云”平台（http：//www.zcygov.cn）上传电子投标文件；逾期上传的电子投标文件，将不予受理；

注：1.“政采云”平台（http：//www.zcygov.cn）支持投标文件远程解密，解密方式：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后30分钟内完成解密工作，投标人持制作该电子投标文件的同一数字证书（CA企业锁）登录，进入“开标远程解密”菜单选择对应的项目的投标文件进行远程解密。投标人由于数字证书遗失、损坏、更换、续期等自身原因未能成功解密的，视为逾期未提交投标文件，其投标无效。

	4.1
	开标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6年05月22日09:30时（北京时间）

地点：珲春市公共资源管理中心（地址：吉林省珲春市龙源东街1066号，珲春市政务中心4楼）开标室，政府采购云平台（网址：http://www.zcygov.cn）在线开标，本项目实行全流程电子化采购，投标人无需到达现场。

	4.2
	开标方式及远程解密
	开标方式:采用“政采云”平台（https://www.zcygov.cn/）进行线上开启。投标人未参加平台开标会议的，视为认同开标会议结果。

远程解密:本项目实施网上远程开标，投标人通过政采云平台进行远程投标文件解密。开标前，投标人应在准备解密的电脑端提前安装好CA驱动并且能正常登录系统。开标时在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宣布开始解密后，进行解密，由投标人选择对应的项目，进入“开标远程解密”菜单，点击远程解密并输入CA密码，成功解密后状态会显示“已解密”。投标文件解密时需插上生成投标文件的CA锁进行解密，且正确输入密码，投标人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解密的视为无效投标。投标人由于数字证书遗失、损坏、更换、续期等自身原因情况导致投标文件无法解密，由投标人自行承担责任。

	5.1.1
	评标委员会的组成
	评标委员会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组成，成员人数应当为5人以上单数，其中评审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其中采购人代表1名，评审专家4名。

评标专家确定方式：从“政采云”平台(https://www.zcygov.cn)评标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5.6
	异常低价审查
	根据财政部下发的关于推动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的通知 （财库〔2026〕2号），本项目执行异常低价评审，投标人报价明显低于规定的，经澄清不能合理说明的，按无效投标处理。

1.投标（响应）报价低于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50%的，即投标（响应）报价<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50%；

2.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50%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50%；

3.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

4.评审委员会基于专业判断，认为供应商报价过低，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其他情形。

	5.9
	是否授权评标委员会确定中标人
	否，由评标委员会推荐3名中标候选人。

	6.2
	中标结果公告
	公告媒介：“政采云”平台(https://www.zcygov.cn/)(同步推送到中国政府采购网、吉林省政府采购网、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公共服务平台）
公告期限：自公告之日起1个工作日。

	8
	质疑提出与答复
	1.供应商应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供应商在法定质疑期内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质疑函范本通过中国政府采购网下载）

2.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收到质疑函后7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并以书面形式通知质疑供应商和其他有关供应商。

	9
	验收方法及标准
	履约验收主体：采购人

2、履约验收时间：以采购人要求时间为准。

3、验收组织方式：自行验收

4、履约验收程序：分阶段验收
5、技术履约验收内容：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中招标内容及相关要求和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进行验收。

6、商务履约验收内容：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中商务要求和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进行验收。

7、履约验收标准：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等有关要求进行验收。
8、其他要求：验收不合格时，采购人、各学校和中标供应商应协商一致，中标供应商应根据相关验收证明材料及时补足或更换，费用由中标供应商自行承担。

	10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

	10.1
	采购金额
	具体金额以实际供货量为准。

	10.2
	招标代理服务费
	执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299号），招标代理费由中标供应商支付。

	10.3
	履约保证金
	本项目不需提供

	10.4
	售后服务要求
	珲春市学校后勤管理中心以及各学校对中标供应商进行日常监督管理，中标供应商须自觉接受日常监督管理，严格遵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保障每日酸奶新鲜、冷链运输到位、保质保量准时配送；并有专人对接各校供货事宜，配合珲春市学校后勤管理中心及各学校管理，履约过程中若违反约定或配送过期、变质、破损、临期酸奶入校，珲春市学校后勤管理中心有权取消中标供应商资格，中标供应商并承担由此造成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并列入教育局黑名单等处理。

	10.5
	质保期
	按生产厂家执行

	10.6
	采购方式
	公开招标

	10.7
	评标方法
	综合评分法

	10.8
	1.依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2020】46号文件要求，对小微企业（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的报价给予10%的扣除，（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建）的报价给予3%的扣除，以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但不对投标报价给予扣除。

2.中小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出具《中小企业声明函》，否则不得享受相关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3.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

4.中小企业划型标准所属行业：制造业
5.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符合下列情形的，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一)在货物采购项目中，货物由中小企业制造，即货物由中小企业生产且使用该中小企业商号或者注册商标；

(二)在工程采购项目中，工程由中小企业承建，即工程施工单位为中小企业；

(三)在服务采购项目中，服务由中小企业承接，即提供服务的人员为中小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订立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

在货物采购项目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小企业制造货物，也有大型企业制造货物的，不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联合体各方均为中小企业的，联合体视同中小企业。其中，联合体各方均为小微企业的，联合体视同小微企业。

	10.9
	1、采用最低评标价法的采购项目，提供相同品牌产品的不同投标人参加同一合同项下投标的，以其中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且报价最低的参加评标；报价相同的，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人委托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方式确定一个参加评标的投标人，招标文件未规定的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其他投标无效。

2、使用综合评分法的采购项目，提供相同品牌产品且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的不同投标人参加同一合同项下投标的，按一家投标人计算，评审后得分最高的同品牌投标人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评审得分相同的，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人委托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方式确定一个投标人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招标文件未规定的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其他同品牌投标人不作为中标候选人。

3、非单一产品采购项目，采购人应当根据采购项目技术构成、产品价格比重等合理确定核心产品，并在招标文件中载明。多家投标人提供的核心产品品牌相同的，按前两款规定处理。

	10.10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合同。

	10.11
	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10.12
	为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省财政厅依托吉林省政府采购网，开通了政府采购合同融资专区，融资专区是为中小企业打造的“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服务平台，是贯彻落实《吉林省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实施方案》、激发中小企业活力和发展动力的重要举措。该专区具有金融机构覆盖面广、融资产品种类多、业务办理实效性强等特点。“政府采购合同融资”以吉林省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项目交易信息为融资条件，以缓解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活动资金不足为服务目标，为有融资需求的中小企业按照相关要求，在融资专区中自行选择金融机构进行融资，其他类型企业有融资需求的，凭政府采购合同等相关材料，也可通过融资专区进行融资。

	10.13
	根据吉林省财政厅下发的关于开展“双盲”评审有关工作的通知，本项目执行双盲。技术部分不符合“盲评”要求制作的，为无效投标。

	10.14
	吉林省关于贯彻落实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

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政府采购市场体系，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财政部 工信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的意见》（以下简称《通知》和《意见》）有关要求，现将我省贯彻落实有关政策事宜通知如下。

一、准确把握政策要求。各级财政部门要通过培训、宣讲等方式，组织对采购人、代理机构、评审专家和供应商等采购活动各相关方，深入学习《通知》和《意见》精神，充分认识政策的重要意义，全面理解政策的内涵和要求，确保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能够精准实施。

二、严格规范政策执行。采购人要结合工作实际，进一步健全内控制度，在编制采购需求、签订采购合同、组织履约验收等环节严格落实政策要求。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要加强对采购文件编制的审核把关，在采购文件中明确对供应商所出具的《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的完整性、准确性进行审查的要求，依法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供应商在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时，要如实填报《声明函》，确保所提供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评审专家要在评审过程中，严格按照政策规定和采购文件要求，对本国产品进行独立、客观、公正评审，切实保障本国产品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的合法权益。

三、从严开展监督检查。各级财政部门要将政策执行情况作为重点检查内容开展监督检查，对未落实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单位和相关责任人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同时，畅通供应商投诉救济渠道，做好涉及本国产品标准争议事项的处理，协调有关部门或者专业机构对情况予以核实认定，鼓励社会公众对政府采购中违反政策的行为进行监督，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各级工业和信息化等有关部门要按照《通知》和《意见》要求，配合财政部门做好涉及本国产品标准相关事项的核实、鉴定工作。

	10.15
	招标公告与招标文件不一致处，以招标文件为准。


投标人须知

1．总则

1.1项目概况

1.1.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本采购项目已具备采购条件，现以公开招标方式对本项目进行采购。本招标文件仅适用于本次投标中所叙述项目的招标。
1.1.2采购人：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1.3采购代理机构：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1.4投标人：系指响应采购要求且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资格条件、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

1.1.5本采购项目名称、项目编号：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1.6本采购项目地点：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2资金来源和落实情况
1.2.1本采购项目的资金来源：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2.2本采购项目的资金落实情况：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3采购范围、合同履行期限及质量标准要求

1.3.1本采购项目采购范围及工程规模：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3.2本采购项目的合同履行期限：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3.3本采购项目的质量标准要求：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4投标人资格要求

1.4.1 本采购项目投标人资格要求：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4.2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接受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除应符合本章第1.4.1项和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的要求外，还应遵守以下规定：
（1）联合体各方应按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权利义务，并承诺就成交项目向采购人承担连带责任；

（2）联合体中有同类资质的投标人按照联合体分工承担相同工作的，应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投标人确定资质等级；
1.4.3本项目面向中小企业情况：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5费用承担


投标人应自行承担所有与编写和提交投标文件有关的费用，无论结果如何，采购代理机构和采购人在任何情况下均无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些费用。
1.6保密

参与投标活动的各方应对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中的商业和技术等秘密保密，违者应对由此造成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1.7语言文字

除专用术语外，与招标有关的语言均使用中文。必要时专用术语应附有中文注释。
1.8计量单位

所有计量均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1.9现场考察（本项目不组织）

1.9.1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组织现场考察的，采购人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地点组织投标人现场考察。

1.9.2投标人现场考察发生的费用自理。

1.10答疑会（本项目不召开）

1.10.1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召开答疑会的，采购人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的规定召开答疑会，澄清投标人提出的问题。

1.10.2投标人应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前，以书面形式将提出的问题送达采购人，以便采购人澄清。

1.10.3答疑会后，采购人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内，对投标人所提问题的澄清，将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潜在投标人。该澄清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1.11分包

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12偏离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允许投标文件偏离招标文件某些要求的，偏离应当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偏离范围和幅度。

招标文件

2.1招标文件的构成
2.1.1招标公告
2.1.2投标人须知
2.1.3投标文件格式
2.1.4评分办法
2.1.5合同条款
2.1.6招标内容及相关要求

根据本章第2.3款对招标文件所作的澄清、修改，构成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投标人应认真阅读招标文件中所有事项、格式、条款和规范等要求。如果投标人没有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全部文件资料或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文件在各方面都做出实质性响应，是投标人的风险。

2.2获取招标文件时间、地点：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2.3招标文件的澄清或者修改

2.3.1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可以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投标文件编制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至少15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不足15日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顺延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

2.3.2 招标文件的澄清、修改、补充文件均构成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对所有投标人具有约束力，而无论其是否已经实际收到该澄清、修改、补充文件（包括答疑会纪要）。投标人若收到该澄清、修改、补充文件，则应立即回复确认已收到。

2.3.3投标人应仔细阅读和检查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如有疑问，应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的规定，要求采购人对招标文件予以澄清。

2.3.4投标人要求对招标文件进行澄清的，采购人可在投标截止时间15日前（含）对招标文件进行澄清、修改、补充。招标文件的澄清、修改、补充文件将在“政采云”平台(http：//www.zcygov.cn)向潜在投标人发出。

投标文件

3.1投标文件的组成

投标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3.1.1投标函
3.1.2报价一览表
3.1.3报价明细表
3.1.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3.1.5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3.1.6投标保证金（本项目不需提供）
3.1.7参数性能响应表
3.1.8商务条款偏离表
3.1.9实施方案（暗标）
3.1.10售后服务
3.1.11投标人情况表
3.1.12资格证明文件

3.1.13其他材料

3.2投标报价
3.2.1所有投标均以人民币报价。
3.2.2投标人应按照第三章投标文件格式要求填写报价一览表。
3.2.3投标报价中的大写小写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3.2.4总价金额与依据单价计算出的结果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为准修正总价，但单价金额小数点有明显错误的除外。

3.2.5投标报价修正时，同时修改投标报价中分项报价表等相应内容。

3.2.6投标总价一次报定。本次投标以总价方式报价但应提供相应货物的综合单价。投标人报价中包含（但不限于）全部设备的采购、产品材料、制作、包装、运输、装卸（同时自行考虑现场装卸措施）、安装、调试、检验、检测、现场保管、操作培训、水电使用、税金、维保服务及保修期间等一切费用。。

3.2.7投标人所报的价格在合同执行过程中是固定不变的，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变更。以可调整的价格提交的投标将作为非响应性投标予以拒绝。

3.2.8最低报价不能作为中标的保证。
3.2.9采购人设有最高投标限价的，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不得超过最高投标限价，最高投标限价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2.10采购人采购资金的支付方式、时间、条件：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3投标有效期
3.3.1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投标人不得要求撤销或修改其投标文件。

3.3.2特殊情况下，采购人可于投标有效期满之前要求投标人同意延长有效期，要求与答复均应为书面形式。对于同意该要求的投标人，既不要求也不允许其修改投标文件。
3.4投标保证金

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5备选方案

除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另有规定外，投标人不得提交备选投标方案。

3.6投标文件的编制

3.6.1.投标文件应按第三章“投标文件格式”进行编写，如有必要，可以增加附页，作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投标文件应当对招标文件有关合同履行期限、投标报价、质保期、质量标准要求、售后服务要求、投标文件的有效期、采购资金的支付方式、时间、条件等实质性内容作出响应。未作出实质性响应的按无效投标处理。

3.6.2投标文件的式样和签署
（1)投标文件须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编制并签署。招标文件中凡要求签署和/或加盖公章的，均采用CA签章，投标文件不得涂改，若有修改错漏处，须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个人CA签章）。投标文件加盖CA签章时，请勿遮挡投标文件中关键信息。没有办理政采云个人CA签章的可在投标文件中涉及到签字的位置手写签字后扫描或者拍照做成PDF的格式上传即可。
(2)投标文件由法定代表人签署的，须与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相符；由委托代理人签署的，须提交《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按规定的格式提交）。
3.7投标文件的提交

3.7.1首次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7.2首次投标文件提交的地点：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7.3本项目为全流程电子化项目，投标人应先安装“政采云电子交易客户端”（请自行前往“政采云”平台进行下载），并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和“政采云”平台的要求编制,并进行关联定位，以便评审小组在评审时，点击评分项可直接定位到该评分项内容。如对招标文件的某项要求，投标人的电子投标文件未能关联定位提供相应的内容与其对应，则评审小组在评审时如做出对投标人不利的评审由投标人自行承担。对要求加盖单位签章（企业数字证书）和法定代表人电子签章（法人数字证书，电子法人名章或电子法人签字章均可）处加盖公章和法人章。电子投标文件签章完成后，生成正式投标文件并加密，加密后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通过“政采云”平台（http：//www.zcygov.cn）上传电子投标文件；逾期上传的电子投标文件，将不予受理；
3.8投标文件的修改与撤回

3.8.1投标人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可以通过“政采云”平台对所提交的投标文件进行补充、修改或撤回。
3.8.2投标人修改的内容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修改的首次投标文件应按对投标文件的规定一样进行编制、加密、标记和递交。

3.8.3开标后，投标人不得撤回投标。

4.开标

本项目开标方式为远程开标，投标人不到达现场。开标时，投标人需携带制作投标文件时用来加密的有效数字证书（CA认证）登录“政采云”平台电子开标大厅现场按规定时间对加密的投标文件进行解密。

4.1开标时间和地点：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4.2开标方式及远程解密：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4.2.1 投标人应当在解密时间内对已上传的加密投标文件进行现场解密。如无特殊情况，解密工作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后30分钟内完成。

4.2.2 投标人授权代表解密时应当使用制作加密电子投标文件的同一把数字证书对已上传的投标文件进行解密。
4.2.3 因投标人自身原因，逾期未能成功解密的，视为逾期未提交投标文件，其投标无效。

4.3开标会由采购代理机构组织并主持。本项目开标使用政采云平台（https://www.zcygov.cn/）。
（1）宣布开标纪律；

（2）宣布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等有关人员姓名；

（3）公布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上传电子投标文件的投标人名称；

（4）按照会议主持人指令对投标文件进行远程解密；

（5）解密成功，生成开标记录表；

（6）“政采云”平台公布开标记录表内容，投标人需在线确认报价信息，有问题当场澄清；

（7）采购人代表、监督人等有关人员在开标记录上签字确认；

（8）开标结束。

以“政采云”平台（http：//www.zcygov.cn）系统排列顺序开标。

4.4 开标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无效报价：

（1）投标文件在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以后上传的； 

（2）因投标人自身原因，逾期未能成功解密的，视为逾期未提交投标文件，其投标无效；

（3）规定开标时属于无效投标的其他情形。

5.评标

5.1评标委员会

5.1.1评标由采购人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评标委员会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组成，成员人数应当为5人以上单数，其中评审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其中其中采购人代表1名，评审专家4名。从“政采云”平台(https://www.zcygov.cn)评标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5.2招标工作人员、评标委员会成员及其他相关人员与中标人有利害关系的，必须回避。中标人认为上述人员与其他中标人有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其回避。

5.3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方法、评审因素、标准和程序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评标办法”没有规定的方法、评审因素和标准，不作为评标依据。
5.4对通过资格性审查的投标人进行符合性审查：评标委员会应当对符合资格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符合性审查，以确定其是否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

5.4.1审查投标书是否响应招标文件的要求，内容见评标办法。

5.4.2发生以下情况之一的投标文件被视为无效标，作废标处理：

（1）投标文件中未按招标文件的规定有效签署和/或加盖公章；

（2）无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的；

（3）投标文件未按招标文件规定格式和顺序编制，内容不全或关键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

（4）投标人一份投标文件中对同一招标项目报有两个或多个报价，且未声明哪一个为最终报价的，按招标文件规定提交备选投标方案的除外；

（5）投标有效期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

（6）出现影响招标活动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7）不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
（8）招标文件明确规定可以废标的其他情形。
5.5对于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评标委员会应当要求投标人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投标人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须提交签字人身份证件并与投标文件签字人一致）并上传至政采云，投标人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投标人拒不进行澄清、说明、补正的，或者不能在规定时间内作出澄清、说明、补正的，评标小组将拒绝其投标。

5.6异常低价审查

按照关于推动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的通知 （财库〔2026〕2号）二、强化政府采购异常低价审查，政府采购评审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评审委员会应当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程序：

1.投标（响应）报价低于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50%的，即投标（响应）报价<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50%；
2.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50%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50%；
3.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
4.评审委员会基于专业判断，认为供应商报价过低，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其他情形。
采购人可以结合具体项目实际情况，提高上述第1项至第3项中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的数值标准，但是最高不得超过65%。
相关法律法规对供应商报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评审委员会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后，属于前述第1项至第4项情形的，应当要求相关供应商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对投标（响应）价格作出解释，提供项目具体成本测算等与报价合理性相关的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制造费用等，给予相关供应商的合理时间一般不少于30分钟。其中，属于第3项情形，供应商已随投标（响应）文件一并提交相关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的，在评审现场可不再重复提交。
评审委员会依据专业经验，参考同类项目中标（成交）价格、类似产品市场价格水平、行业人工费用标准、国家有关部门指导行业协会发布的行业平均成本等情况，对报价合理性进行判断。投标（响应）供应商不能提供书面说明、证明材料，或者提供的书面说明、证明材料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审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响应）处理。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为评审委员会在评审现场及时获取同类项目中标（成交）价格、类似产品市场价格水平、行业人工费用标准、国家有关部门指导行业协会发布的行业平均成本等相关信息资料提供便利。评审委员会借助互联网等渠道查询相关信息的，应当严格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不得实施影响评审公正的行为。
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的启动原因、审查意见和审查结果应当在评审报告中记录，并随供应商提供的相关书面说明及证明材料，以及评审委员会有关互联网浏览、查询历史一并归档。

5.7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标方法和标准，对符合性审查合格的投标文件进行商务和技术评估，综合比较与评价。

5.7.1投标文件报价出现前后不一致的，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按照下列规定修正：

（1）投标文件中开标一览表（报价表）内容与投标文件中相应内容不一致的，以开标一览表（报价表）为准；

（2）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3）单价金额小数点或者百分比有明显错位的，以开标一览表的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

（4）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

同时出现两种以上不一致的，按照前款规定的顺序修正。修正后的报价经投标人确认后产生约束力，投标人不确认的，其投标无效。

5.8在评标过程中发现投标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人串通投标，其投标无效：

（1）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2）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3）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

（4）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5）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中错、漏之处相同的；

（6）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加盖了对方公章的，或者相互出现了对方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理人签名的，或者相互书写了对方名称的；
（7）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

（8）投标人串通投标的其他情形。

5.9推荐中标候选人
由评标委员会推荐3名中标候选人。采购人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查、评标委员会对符合资格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符合性审查，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序前三名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

5.10评标原则

评标活动遵循公平、公正、科学和择优的原则。

评标过程的保密性：开标后，直至向中标人授予合同时止，除按招标文件规定予以公开的评审结果外，凡与审查、澄清、评价和比较响应有关的资料等，均不得向任一投标人及与评审无关的其他人透露。

5.11投标截止时间结束后参加投标的投标人不足三家或在评标期间，出现符合专业条件的中标人或者对招标文件作出实质响应的投标人不足三家的，采购人应当重新组织招标，并报主管部门备案。

6.中标供应商的确认

6.1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评标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将评标报告送采购人。采购人将在收到评审报告后的5个工作日内，从评审报告提出的中标候选人中，按照排序由高到低的原则确认中标人，采购人逾期未确定中标人且不提出异议的，视同按评标报告推荐的顺序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

6.2采购代理机构发布中标公告，中标结果将在发布招标公告的媒体上公告，采购代理机构同时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中标通知书是合同的组成部分，对采购人和中标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6.3中标通知书发出后，采购人不得违法改变中标结果，中标人无正当理由不得放弃中标。

7.签订合同及合同公示
7.1中标人应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如果中标人未在规定的时间内签署合同或中标人无正当理由拒签合同的，采购人取消其中标资格；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中标人应当予以赔偿。
7.2合同公示将在政采云平台公告。

8.质疑和投诉

8.1质疑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有关规定，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投标人认为招标文件、采购过程、中标或者中标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投标人须在法定质疑期内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

8.1.1供应商提出质疑应当提交质疑函和必要的证明材料。质疑函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供应商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邮编、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二）质疑项目的名称、编号；

（三）具体、明确的质疑事项和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请求；

（四）事实依据；

（五）必要的法律依据；

（六）提出质疑的日期。

8.1.2 供应商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否则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不予受理。

8.1.3 除书面形式外，其他任何方式的质疑，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均不予接受和回复。

8.1.4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在收到质疑书后七个工作日内作出书面答复，并以书面形式通知质疑人和其他有关供应商，但答复不得涉及商业秘密。
8.1.5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向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财政部门提起投诉。

8.2 投诉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供应商质疑和投诉办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质疑人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同级财政部门投诉。

8.2.1 投诉人提起投诉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提起投诉前已依法进行质疑； 
（二）投诉书内容符合《政府采购供应商质疑和投诉办法》的规定； 
（三）在投诉有效期限内提起投诉； 
（四）同一投诉事项未经财政部门投诉处理； 
（五）财政部规定的其他条件。

8.2.2 供应商投诉的事项不得超出已质疑事项的范围，但基于质疑答复内容提出的投诉事项除外。

8.2.3 投诉人投诉时，应当提交投诉书和必要的证明材料，并按照被投诉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以下简称被投诉人）和与投诉事项有关的供应商数量提供投诉书的副本。投诉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投诉人和被投诉人的姓名或者名称、通讯地址、邮编、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二）质疑和质疑答复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 
（三）具体、明确的投诉事项和与投诉事项相关的投诉请求； 
（四）事实依据； 
（五）法律依据； 
（六）提起投诉的日期。

8.2.4 投诉人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投诉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公章。 
8.2.5 投诉人不符合上述规定提起的投诉，财政部门不予受理。

8.3纪律监督

   由监督部门对招标活动进行全程监督。
9.履约验收标准

验收方法及标准: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0.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

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0.16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的规定
按照财政部《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第一章第四条关于“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产品，确需采购进口产品（指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的，实行审核管理”的规定，磋商文件中凡未明确标明采购进口产品的，均为采购本国产品，供应商必须投标本国产品，投标进口产品的为无效投标。
在中国境内生产或组装的外国品牌产品须标明该产品在中国国内制造厂商名称。否则，按进口产品对待。

10.17政府优先采购或强制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示产品的规定

10.17.1 按照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依据品目清单和认证证书实施政府优先采购和强制采购。采购人拟采购的产品属于品目清单范围的，采购人及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依据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对获得证书的产品实施政府优先采购或强制采购。

10.17.2《货物需求及技术规格要求》中包含计算机设备的，供应商必须投标预装正版操作系统软件的计算机产品，否则无效。

10.17.3 供应商所投产品有属于以下条款要求的，磋商小组在评审时给予价格扣除（注：须在首次报价一览表中明确标注，否则不予扣除）：

（1）、对于列入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产品，但不属于国家强制采购的产品。对其投标价格给予3%的价格扣除，并按照扣除后的价格参加排序。采购项目或者分包中既包含节能产品也包含非节能产品的，只对列入《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但不属于国家强制采购的产品按其在总报价中所占的比例给予价格扣除。

（2）、对于列入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对其投标价格给予3%的价格扣除，并按照扣除后的价格参加排序。采购项目或者分包中既包含环境标志产品也包含非环境标志产品的，只对列入《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产品按其在总报价中所占的比例给予价格扣除。

（3）、对于供应商所提供产品纳入财政部公布的《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的产品，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评审办法》的通知》（财库[2007]30号）文件规定执行。采购项目或者分包中既包含自主创新产品也包含非自主创新产品的，只对纳入《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的产品按其在总报价中所占的比例给予价格4%的扣除。

（4）、对于列入财政部、国家发展委、信息产业部发布的《无线局域网认证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的产品，对其投标价格给予3%的价格扣除，并按扣除后的价格参加排序。采购项目或者分包中既包含清单中产品也包含非清单中产品的，只对列入清单的产品按其在总报价中所占的比例给予价格扣除。

（5）、提供产品同时列入上述多个清单的，将上述规定的价格扣除比例叠加后计算价格扣除。

注：如符合以上情况的产品均需在响应文件中提供响应证明材料。（1）、（2）、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
10.18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应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10.18.1文件依据
《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

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

《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

10.18.2享受中小企业（含中型、小型、微型企业、下同）扶持政策应具备的条件：
（1）符合中小企业划分标准；

（2）在货物采购项目中，货物由中小企业制造，即货物由中小企业生产且使用该中小企业商号或者注册商标；
（3）在工程采购项目中，工程由中小企业承建，即工程施工单位为中小企业；
（4）在服务采购项目中，服务由中小企业承接，即提供服务的人员为中小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订立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

在货物采购项目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小企业制造货物，也有大型企业制造货物的，不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联合体各方均为中小企业的，联合体视同中小企业。其中，联合体各方均为小微企业的，联合体视同小微企业。
10.18.3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加盖投标供应商公章）。
10.18.4监狱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加盖投标供应商公章）。

10.18.5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加盖投标供应商公章）。
第三章 投标文件格式

（此页为投标文件封面格式，制作标书时，删去本行文字）

投 标 文 件

（请在此位置标明“正本”或“副本”字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投标人名称:                           （加盖公章）                      

投标人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目  录
1、投标函
2、报价一览表
3、报价明细表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5、法人代表人授权书

6、投标保证金
7、参数性能响应表
8、商务条款偏离表
9、实施方案（暗标）
10、售后服务

11、投标人情况表

12、资格证明文件
13、其他资料
格式1：

投 标 函
致：             

根据贵方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项目招标采购货物或服务的投标，签字代表        （授权代表姓名、职务）经正式授权并代表               （投标人名称）投标。                      
在此，签字代表宣布同意如下：

1、投标总价为       元。合同履行期限为：      。
2、投标人将按招标文件的规定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

3、投标人已详细审查全部招标文件,包括第              （编号、补充文件）（如果有的话）。我们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力。

4、本投标有效期为自开标日起   个日历天。

5、如果在规定的开标时间后，投标人在投标有效期内撤回投标，其投标保证金将被贵方没收。
6、投标人同意提供按照贵方可能要求的与其投标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完全理解贵方不一定接受最低价的投标或收到的任何投标。

7、与本投标有关的一切正式往来信函请寄：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投标人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格式2：

 报 价 一 览 表

（具体格式以“政采云”系统填报为准）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单位：  元

	投标人名称
	投标总报价
	合同履行期限
	质量标准要求
	质保期

	
	
	
	
	

	总价合计
	大写
	

	
	小写
	


注：1、投标人报价按总价报价，投标人报价超出最高投标限价视为无效投标，投标人投标报价包括合同履行期限内所发生的所有直至完成本招标文件中的招标内容及相关要求等一切费用。
             投标人名称：                            （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格式3：

 报 价 明 细 表
投标人名称：                           （公章）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单位：元

	序号
	产品

名称
	品牌
	厂商
	参数
	数量
	单位
	综合
单价
	总价

	
	
	
	
	
	
	
	
	

	
	
	
	
	
	
	
	
	

	
	
	
	
	
	
	
	
	

	
	
	
	
	
	
	
	
	

	
	
	
	
	
	
	
	
	

	
	
	
	
	
	
	
	
	

	
	
	
	
	
	
	
	
	

	
	
	
	
	
	
	
	
	

	
	
	
	
	
	
	
	
	

	
	
	
	
	
	
	
	
	

	
	
	
	
	
	
	
	
	

	
	
	
	
	
	
	
	
	

	
	
	
	
	
	
	
	
	

	合计：
	
	


注： 1、投标人报价中包含（但不限于）全部设备的采购、产品材料、制作、包装、运输、装卸（同时自行考虑现场装卸措施）、安装、调试、检验、检测、现场保管、操作培训、水电使用、税金、维保服务及保修期间等一切费用。
       2、投标人按采购需求逐项填写，此表可自行扩展。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格式4：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投标人名称：                             

单位性质：                               
地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投标人名称：                 （公章）

                                           年       月       日

格式5：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         （投标人名称）         法人代表 （法人代表名称）授权（全权代表姓名）为全权代表，参加贵处组织的           （项目名称）                 的招标活动，全权处理招标活动中的一切事宜。代理人在本次投标中及后续合同谈判中所签署的一切有关事宜，我公司均予承认。

本授权书于      年      月      日签字生效，特此声明。

投标人名称（公章）                               

法人代表签字或盖章：                                 

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日          期：                                            
附：被授权人身份证

被授权人姓名：                                  

职务：                                        
详细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传真：                                        
联系电话：                                    
格式6： 

投标保证金（本项目不需提供）
致                （采购代理机构名称）：

              [投标人名称]（以下称“投标人”）于  年  月  日递交了         [项目名称]的投标文件。并附有人民币      万元做为投标保证金。
我方同意招标文件中有关投标保证金的规定，并对我方有约束力。

	附：转帐凭证复印件。




                          投标人名称：                              （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格式7：

参数性能响应表
投标人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序号
	产品名称
	招标文件参数要求
	投标文件参数
	备注

	
	
	详见第七章招标内容及相关要求
	
	

	
	
	
	
	

	
	
	
	
	

	
	
	
	
	

	
	
	
	
	

	
	
	
	
	

	
	
	
	
	

	
	
	
	
	

	
	
	
	
	

	
	
	
	
	

	
	
	
	
	


注：

1.投标文件的参数对招标文件的参数完全响应，此表中若无任何文字说明，内容为空白的，视为完全响应招标文件货物采购要求内容。
2.招标文件参数要求：详见第七章招标内容及相关要求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格式8：

商务条款偏离表
投标人名称（加盖公章）：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序号
	招标文件的商务条款
	投标文件的商务条款
	是否偏离

	1
	投标保证金：本项目不需提供。
	
	

	2
	投标有效期：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之日起90日历天。
	
	

	3
	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后一年。
	
	

	4
	采购资金的支付时间、条件及方式：按月支付，中标供应商每月完成当月供货后，15日内公对公转账。
	
	

	5
	质保期：按生产厂家执行
	
	

	6
	质量标准要求：达到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采购人采购需求标准。
	
	

	7
	售后服务要求：珲春市学校后勤管理中心以及各学校对中标供应商进行日常监督管理，中标供应商须自觉接受日常监督管理，严格遵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保障每日酸奶新鲜、冷链运输到位、保质保量准时配送；并有专人对接各校供货事宜，配合珲春市学校后勤管理中心及各学校管理，履约过程中若违反约定或配送过期、变质、破损、临期酸奶入校，珲春市学校后勤管理中心有权取消中标供应商资格，中标供应商并承担由此造成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并列入教育局黑名单等处理。
	
	


注：投标文件与招标文件的商务条款要求有不同时，应逐条列在商务条款偏离表中，没有偏离可注明“无偏离”；若上述条款出现负偏离的，视为未响应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初审时按无效处理。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格式9：

实施方案
（暗标）
本项目技术文件指详细评审表中技术部分实施方案。

未按以下“盲评”要求制作的，为无效投标，除下述要求外，不得因暗标格式问题认定为无效投标。

技术部分暗标编制要求：
1.版面要求：
A4纸张大小。

2.颜色要求：
所有文字、图表均为黑色。

3.字体要求：
标题及正文部分所用文字均采用“宋体”四号“常规”字；图、表内的字体及字号不作要求；全部使用中文标点符号；所有字体均不得出现加粗、加色，倾斜、下划线等标记；

4.排版要求：
页边距要求上边距2.5厘米，其余均为2厘米，不得设置目录；正文行间距为固定值30磅；文字内容(含正文标题，正文及表格标题)统一设为左对齐；首行缩进2字符，不得有空格；段落前后不设置空行；不得设置页眉、页脚和页码；图、表部分对齐形式统一设为居中对齐；

5.其他要求：

除满足上述各项要求外，构成投标文件的“技术暗标”的正文中均不得出现供应商的名称和其它可识别供应商身份的字符、徽标、人员名称以及其他可能被辨别出供应商身份的任何标记。
格式10：

售后服务
格式内容自拟
格式11：  

投标人情况表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企业地址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职工人数
	
	其中：中高级

以上职称的人数
	

	资产总计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股东权益
	万元
	销售收入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2025年    万元

	实现利润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2025年     万元

	营业面积
	平方米
	其中：
	自有面积   平方米

承租面积   平方米

	单位简历及内设机构
	

	单位优势及特长
	

	近三年来完成或正在履行的合同情况
	

	最近3年内在经营过程中受到何种奖励或处分
	（包括财政、工商、税务、物价、技监部门稽查情况、结果）

	最近3年内有无因售假、售劣或是其他原因被消费者投诉或起诉的情况及说明
	（包括解决方式和结果）

	最近3年内主要负责人有无经济犯罪被司法机关追究的情况及说明
	

	获得技术认证的工程师及简介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投标人名称：                 （公章）
                                 年      月      日
格式12：

资格证明文件
1.营业执照副本

2.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备案表
3.提供近年依法缴纳税收的良好记录相关凭证（提供2025年至今任意一个月依法缴纳税收的相关材料，依法免税的供应商，应提供其依法免税的相关证明材料）
4.提供近年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相关凭证（提供2025年至今任意一个月的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应提供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证明材料）
5.提供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承诺
6.提供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书面声明
7.提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格式13：

其他材料

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本公司（单位）郑重声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的规定，本公司（单位）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本国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1）1，生产厂为（厂名）2，厂址为（生产厂址）。（产品名称1）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3。（产品名称1）的（关键组件）4在中国境内生产。（产品名称1）的（关键工序）5在中国境内完成。

2.（产品名称2），生产厂为（厂名），厂址为（生产厂址）。（产品名称2）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产品名称2）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产品名称2）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

本公司（单位）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公司（单位）名称（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1.产品如有型号，请在“产品名称”栏一并填写。

2.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

3.该产品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相关要求实施前，“规定比例”栏可不填，下同。

4.该产品的关键组件要求实施前，“关键组件”栏可不填，下同。

5.该产品的关键工序要求实施前，“关键工序”栏可不填，下同。
供应商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
第四章 评标办法
评标办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和《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等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规定，结合本采购项目实际，制定本评审办法。
1.评标原则

1.1评标必须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待所有投标人。

1.2投标人提供的经签字确认的投标报价作为价格评价依据。

1.3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是评标的依据，投标文件必须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

1.4评审过程应符合国家有关法规﹑文件规定。

1.5在评标过程中，可要求投标人对其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的内容，通过集体询标澄清。

1.6采购人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查、评标委员会对符合资格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符合性审查，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序前三名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
2.评标方法：采用综合评分法评标。

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进行评审。综合评分法在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前提下，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因素进行综合评审后，以评标总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作为中标侯选人或者中标人的评标方法。根据投标报价、技术部分及商务部分对招标文件的响应程度等进行综合评分。

使用综合评分法的采购项目，提供相同品牌产品且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的不同投标人参加同一合同项下投标的，按一家投标人计算，评审后得分最高的同品牌投标人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评审得分相同的，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人委托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方式确定一个投标人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得分相同的以商务部分得分高优先、商务部分得分相同的以技术部分得分高优先，其他同品牌投标人不作为中标候选人。
3.评标程序

评标程序包括：评标准备﹑初步评审﹑详细评审﹑询标（必要时）、推荐中标候选人。

4.评标内容﹑标准及方法

4.1评标准备

4.1.1评标前评标委员会召开全体成员会议，介绍评标方法及标准。评标委员会成员熟悉招标文件﹑投标文件﹑补充通知及评标方法及标准。

4.2初步评审

4.2.1主要是对投标文件进行资格及符合性审查，确定初步审查合格的投标人。内容包括：(1) 营业执照副本（2）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备案表（3）提供近年依法缴纳税收的良好记录相关凭证(提供2025年至今任意一个月依法缴纳税收的相关材料，依法免税的供应商，应提供其依法免税的相关证明材料)（4）提供近年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相关凭证(提供2025年至今任意一个月的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应提供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证明材料)（5）提供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承诺（6）提供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书面声明（7）提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8）投标文件签署及授权委托书（9）合同履行期限(10)投标有效期(11)投标内容完整性(12)投标报价（13）暗标要求
-（13）项如果其中一项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初审不合格，不进入详细评审。初步评审标准详见附表1、附表2。技术部分不符合“盲评”要求制作的，为无效投标。 

4.2.2评分因素及分值

	序号
	评分因素
	分值

	1
	价格
	31分

	2
	技术
	26分

	3
	商务
	43分

	总  分
	100分


4.3异常低价审查
按照关于推动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的通知 （财库〔2026〕2号）二、强化政府采购异常低价审查，政府采购评审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评审委员会应当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程序：

1.投标（响应）报价低于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50%的，即投标（响应）报价<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50%；
2.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50%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50%；
3.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
4.评审委员会基于专业判断，认为供应商报价过低，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其他情形。
采购人可以结合具体项目实际情况，提高上述第1项至第3项中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的数值标准，但是最高不得超过65%。
相关法律法规对供应商报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评审委员会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后，属于前述第1项至第4项情形的，应当要求相关供应商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对投标（响应）价格作出解释，提供项目具体成本测算等与报价合理性相关的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制造费用等，给予相关供应商的合理时间一般不少于30分钟。其中，属于第3项情形，供应商已随投标（响应）文件一并提交相关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的，在评审现场可不再重复提交。
评审委员会依据专业经验，参考同类项目中标（成交）价格、类似产品市场价格水平、行业人工费用标准、国家有关部门指导行业协会发布的行业平均成本等情况，对报价合理性进行判断。投标（响应）供应商不能提供书面说明、证明材料，或者提供的书面说明、证明材料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审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响应）处理。
4.4详细评审

4.4.1对初审合格的投标人进行综合评分。评审内容包括报价部分、技术部分、商务部分。

4.4.2综合评审指标分数详细评审标准详见附表3

4.4.3综合评审得分由高到低排序。

4.5询标（必要时）

在评标过程中，可要求投标人对其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的内容，通过集体询标澄清。

4.6推荐中标候选人

采购人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查、评标委员会对符合资格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符合性审查，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序前三名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

5.确定中标人

   采购人根据评标委员会推荐结果，依法确定中标人，采购代理机构发中标通知书。中标人与采购人签定合同。

6.废标原则

6.1针对本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条件之一的，应予废标处理：

6.1.1符合专业条件的投标人或者对招标文件作实质响应的投标人不足三家；

6.1.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

6.1.3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

6.1.4投标人报价均超过了采购预算。

7.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应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7.1文件依据
7.1.1依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2020】46号文件要求，对小微企业（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的报价给予10%的扣除，（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建）的报价给予3%的扣除，以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但不对投标报价给予扣除。

7.1.2《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中小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出具《中小企业声明函》，否则不得享受相关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7.1.3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监狱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否则不得享受相关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7.1.4《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否则不得享受相关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7.2享受中小企业（含中型、小型、微型企业、下同）扶持政策应具备的条件

7.2.1符合中小企业划分标准。

7.2.2在货物采购项目中，货物由中小企业制造，即货物由中小企业生产且使用该中小企业商号或者注册商标。

7.2.3在工程采购项目中，工程由中小企业承建，即工程施工单位为中小企业。

7.2.4在服务采购项目中，服务由中小企业承接，即提供服务的人员为中小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订立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

在货物采购项目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小企业制造货物，也有大型企业制造货物的，不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联合体各方均为中小企业的，联合体视同中小企业。其中，联合体各方均为小微企业的，联合体视同小微企业。

7.3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

8.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的规定  
按照财政部《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第一章第四条关于“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产品，确需采购进口产品（指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的，实行审核管理”的规定，招标文件中凡未明确标明采购进口产品的，均为采购本国产品，投标人必须投标本国产品，投标进口产品的为无效投标。

在中国境内生产或组装的外国品牌产品须标明该产品在中国国内制造厂商名称。否则，按进口产品对待。

9.政府优先采购或强制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示产品的规定

9.1按照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依据品目清单和认证证书实施政府优先采购和强制采购。采购人拟采购的产品属于品目清单范围的，采购人及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依据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对获得证书的产品实施政府优先采购或强制采购。

9.2招标内容及相关要求中包含计算机设备的，投标人必须投标预装正版操作系统软件的计算机产品，否则无效。

10.投标人所投产品有属于以下条款要求的，评标委员会在评审时给予价格扣除（注：须在报价一览表中明确标注，否则不予扣除）：

（1）对于列入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产品，但不属于国家强制采购的产品。对其投标价格给予3%的价格扣除，并按照扣除后的价格参加排序。采购项目或者分包中既包含节能产品也包含非节能产品的，只对列入《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但不属于国家强制采购的产品按其在总报价中所占的比例给予价格扣除。

（2）对于列入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对其投标价格给予3%的价格扣除，并按照扣除后的价格参加排序。采购项目或者分包中既包含环境标志产品也包含非环境标志产品的，只对列入《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产品按其在总报价中所占的比例给予价格扣除。

（3）对于投标人所提供产品纳入财政部公布的《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的产品，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评审办法》的通知》（财库[2007]30号）文件规定执行。采购项目或者分包中既包含自主创新产品也包含非自主创新产品的，只对纳入《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的产品按其在总报价中所占的比例给予价格4%的扣除。

（4）对于列入财政部、国家发展委、信息产业部发布的《无线局域网认证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的产品，对其投标价格给予3%的价格扣除，并按扣除后的价格参加排序。采购项目或者分包中既包含清单中产品也包含非清单中产品的，只对列入清单的产品按其在总报价中所占的比例给予价格扣除。

（5）提供产品同时列入上述多个清单的，将上述规定的价格扣除比例叠加后计算价格扣除。

注：如符合以上情况的产品均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证明材料。（1）、（2）、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

（6）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

给予本国产品相对于非本国产品20%的价格评审优惠。

注：供应商须提供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11.信用记录查询

11.1根据《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的规定，投标人应当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查询相关主体信用记录，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投标人，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11.2评标过程中通过资格性审查和符合性审查的投标人，现场进行网上查询并打印查询结果，留档保存。
12.附表
附表1    资格评审表

附表2    符合性评审表

附表3    详细评审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公开招标采购项目开标结束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依法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查。合格投标人不足3家的，不得评标。”

附表1

资格评审表
	评审内容
	评审标准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提供营业执照副本

	具有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备案表
	提供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备案表

	近年依法缴纳税收的良好记录相关凭证
	提供近年依法缴纳税收的良好记录相关凭证

（提供2025年至今任意一个月依法缴纳税收的相关材料或无欠税证明，依法免税的供应商，应提供其依法免税的相关证明材料。）

	近年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相关凭证
	提供近年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相关凭证

（提供2025年至今任意一个月的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应提供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证明材料。）

	具备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提供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承诺

	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提供书面声明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提供书面声明


附表2                     

符合性评审表
	评审内容
	标    准

	
	

	
	

	投标文件签署及授权委托书
	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合同履行期限
	合同签订后一年。

	投标有效期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之日起90日历天。

	投标内容
	符合招标文件第三章内容。

	投标文件实质性内容
	对招标文件规定的实质性内容（合同履行期限、投标报价、质保期、质量标准要求、售后服务要求、投标文件的有效期、采购资金的支付方式、时间等）全部作出响应。

	投标报价
	投标报价未超过最高投标限价

	暗标要求
	响应文件技术标必须遵守的统一格式和规范。

技术标文件（暗标）未按以下“盲评”要求制作的，为无效投标，除下述要求外，不得因暗标格式问题认定为无效投标：

1.版面要求：A4纸张大小。

2.颜色要求：所有文字、图表均为黑色。

3.字体要求：标题及正文部分所用文字均采用“宋体”四号“常规”字；图、表内的字体及字号不作要求；全部使用中文标点符号；所有字体均不得出现加粗、加色，倾斜、下划线等标记；

4.排版要求：页边距要求上边距2.5厘米，其余均为2厘米，不得设置目录；正文行间距为固定值30磅；文字内容(含正文标题，正文及表格标题)统一设为左对齐；首行缩进2字符，不得有空格；段落前后不设置空行；不得设置页眉、页脚和页码；图、表部分对齐形式统一设为居中对齐；

5.其他：除满足上述各项要求外，构成响应文件的“技术暗标”的正文中均不得出现供应商的名称和其它可识别供应商身份的字符、徽标、人员名称以及其他可能被辨别出供应商身份的任何标记。


附表3                               

	


详细评审表

	序号
	项 目 及 分 值
	评 分 标 准

	
	
	

	1、报价部分（31分）
	报价分：

（31分）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对小微企业扣除10%后的价格作为评标投标报价)，得满分31。其他投标人的最终报价得分按下列公式统一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31。报价得分精确到小数点后二位。（报价超过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最高限价的，投标无效。）

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招标文件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技术部分（26分）（暗标）
	实施方案（26分）（暗标）
	一、产品质量保障方案（13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产品质量保障方案（包含产品从原料采购到出厂交付的全流程质量管控方案，需具体。原料溯源管理、原料检验管理、生产过程管控、出厂检验管理、批次留样管理、不合格品处理）进行比较得分：

1.产品质量保障方案内容全面、完整详细、逻辑清晰合理、完全满足采购人需求质量的得13分；

2.产品质量保障方案内容比较全面、条理不清晰，基本满足采购人需求质量得10分；

3.产品质量保障方案内容基本合理，描述一般或有一项缺失得7分； 

4.产品质量保障方案内容描述笼统或有两项缺失得4分；

5.不提供或与项目实际情况不符或方案内容缺失严重得0分。

	
	
	二、冷链运输与配送方案（13分）
根据投标人冷链运输与配送方案（包括产品到各学校的配送方案，需具体。配送范围、配送时效、明确运输车辆类型、温控管理、车辆标识要求、车辆消毒管理、装卸管理、应急管理）进行比较打分：

1.冷链运输与配送方案内容符合项目实际需求、完整详细、流程清晰、描述合理、针对性强，完全满足采购人需求的得13分；

2.冷链运输与配送方案内容符合项目实际需求、条理不清晰，针对性一般，基本满足采购人需求得10分；

3、冷链运输与配送方案内容基本合理，描述一般或有一项缺失得7分；

4、冷链运输与配送方案内容描述笼统或有两项缺失得4分。

5、不提供或与项目实际情况不符或方案内容缺失严重得0分。

	3、商务部分（43分）
	产品参数：（13分）
	一、主原料：生牛乳添加量不低于80%，不得使用复原乳为原料，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得3分，不提供或不达标得0分。

	
	
	二、发酵菌种：满足基础菌种德氏乳杆菌保加利亚亚种和唾液链球菌嗜热亚种，额外添加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使用的菌种，每增加1种得2分，最多得4分。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不提供得0分。

	
	
	三、提供产品包装盒符合 GB 4806.7-2023（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第三方检测报告得3分，不提供得0分。产品包装盒指直接盛装风味发酵乳的塑料杯及与产品直接接触的塑料配套部件（如杯盖、密封膜）等。

	
	
	四、产品标签/标识（盒身、外盒印刷文字）：包含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营养成分表、生产者信息等所有产品盒身/外包装标签内容。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得3分，不提供得0分。

	
	配送能力（6分）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需求（每天在10点之前配送完成）提供的配送能力进行打分：

1.自有配送车，提供车辆行驶证（标注车辆类型）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符合实际需求得3分，租赁配送车的，需提供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覆盖本项目履约期）及车辆行驶证，符合实际需求同等计分，不提供得0分。

2.服务团队，满足基本人员配备、车辆驾驶员、送货员、调度员、售后管理人员、提供人员身份证、健康证、劳动合同、驾驶人员提供驾驶证。符合实际需求得3分，不提供不得分。

	
	类似项目经验（9分）
	投标人近年(2023年1月-至今)完成过类似项目经验，提供1项得3分，最多9分。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由评委认定，不提供得0分。

须提供成交/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复印件。

	
	售后服务与履约保障方案（15分）
	（1）售后团队配置：专人对接：明确为每所学校配备专职对接人，提供对接人姓名、联系方式，明确对接职责（接收订单、反馈配送问题、协调退换货、配合学校日常检查）；

（2）冷藏柜配备情况：明确承诺无偿为每所学校配备满足人数需求的专用立式冷藏柜，提供冷藏柜具体参数，明确配送、安装、调试时间；
（3）问题响应与处理：明确产品质量问题（过期、变质、破损、临期）响应时间，明确退换货机制；
（4）日常监管配合：明确承诺自觉接受采购人、学校及相关监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如产品质量抽检、配送时效检查、冷链温度检查），积极配合提供相关台账、检验报告等资料，承诺不擅自变更配送产品、配送时间、配送车辆。
根据投标人针对以上4点内容提供售后服务与履约保障方案的方案进行比较打分：

1、售后服务与履约保障方案四项内容全面，完整详细，逻辑清晰合理，针对性强，完全满足项目全部履约及售后需求得15分；

2、售后服务与履约保障方案每项内容完整，逻辑不清晰，基本满足采购人需求得10分；
3、售后服务与履约保障方案每项内容描述一般，针对性一般或有一项缺失得7分；
4、售后服务与履约保障方案内容描述笼统或有两项缺失得4分；
5、不提供或与项目实际情况不符或方案内容缺失严重得0分。


注：详细评审表中评分项目投标供应商自行编写，如评委在投标文件中未看到或投标供应商未提供对应的评分项目将没有分值。技术部分不符合“盲评”要求制作的，为无效投标。

第五章 合 同
（具体以甲、乙双方签订的合同为准）
JF-2023-004                              合同编号：           
学校食堂食材采购（准入）合同
（示范文本）
吉林省教育厅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制定
使 用 说 明
1.本合同文本为示范文本，由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共同
制定，供全省学校食堂签订食材采购（准入）合同时参照使用。
2.双方当事人应当仔细阅读合同条款，特别是其中具有选择性、补充性、
修改性的内容。
3.双方当事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本合同示范文本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
实际使用时应当删除“示范文本”字样。
4.当事人参照本合同示范文本订立合同的，应当充分理解合同条款内容，
并自行承担合同订立履行所发生的法律后果。
5.当事人对本合同示范文本的条款理解发生争议时，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对合同条款进行解释。教育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不负责对当事人订立的
合同进行解释。
6.本合同示范文本在吉林省范围内自公布之日起使用，其使用期至新版合
同示范文本发布时止。
学校食堂食材采购（准入）合同
（示范文本）
甲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号：                             
乙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就学校食堂采购食材事宜，签订本合同。 
一、合同的组成 
以下文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果不同文件的条款之间有冲突，文件之间的优先效力顺序如下： 
1.本合同及其附件、补充协议； 
2.中标通知书（含乙方承诺函等）； 
3.乙方提供的投标文件（含澄清文件及承诺等）； 
4.甲方发出的招标文件（项目编号：       ）（含招标补充文件等）。 
二、合同期限 
供货服务期    年，即：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服务期内，如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或相关政策调整，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三、合同金额、食材供应的品种及单价 
1.预计年采购金额为      万元（本合同具体金额：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之外的实际发生采购金额）。 
2.采购的食材的品种及单价（详细见附件）：              
四、交货地点、时间、数量及验收 
1.交货地点：                                          
2.交货日期：                                          
3.数量：以甲乙双方盖章或授权代表签字确认后的配送验收单为准。 
4.验收： 
（1）在收到配送货物的现场，由甲方指定代表按照确定的订货清单验收； 
（2）如甲方对产品的质量、数量、等级、包装有异议的，应在验收时向乙方提出； 
（3）甲乙双方验收合格后，应在配送验收清单上盖章或授权代表签字确认；
（4）对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品种，甲方有权退货和要求乙方换货，乙方应及时处理、解决，不得影响学校为学生供餐； 
（5）对现场无法发现的质量问题，甲方可以在合理期限内主张退货和要求乙方换货。 
五、结算及付款方式 
1.甲乙双方应在供货当月月底完成当月供货有关情况核对工作。 
2.乙方应于次月第一周内，向甲方提供上月货款的正规发票，甲方经核实无异议后，在收到发票    个工作日内将上月采购款支付给乙方。 
3.付款方式：公对公银行转账或公对个人（农户）银行转账。 
4.合同期满或中途解除合同，双方应当按照本合同的约定进行对账和结算，确定未结算的价款，甲方在确定价款后    日内，一次性结清乙方的所有款项。 
六、履约保证金 
1.乙方在签订合同后    个工作日内，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甲方一次性缴纳    万元履约保证金。 
2.保证金用于以下用途： 
（1）因食材原因导致食品安全事故时，用于第一时间救治师生，乙方需无条件配合甲方启用履约保证金； 
（2）因乙方原因导致学校、师生生命和财产损失的，甲方有权单方面启用履约保证金予以先行赔付。 
（3）其他乙方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形。 
3.保证金扣除后，不足以抵偿乙方应承担的金额或甲方受到的损失的，乙方应继续承担赔偿责任。 
4.当保证金不足时，乙方应当在    个工作日内补足保证金。 
5.乙方在合同期内无违约违规行为，合同期满后，甲方应当

在    个工作日内，将保证金返还给乙方（不计利息）。 
七、食材质量要求 
1.食材标准：必须符合国家有关食品安全标准，乙方须提供所供食材的检测合格报告；没有国家标准的，必须符合行业标准；既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应确保食材的新鲜、健康，不得提供临近质保期的食材。 
2.食材质量：乙方提供甲方所需食材同时随货附带加盖相应货物生产厂家资质（若乙方为经销商则应提供厂家资质及经销商资质）、质量承诺保证书等说明材料及检验、检疫报告、台账记录及其他甲方要求提供的证明文件。 
3.外包装应符合食品安全规定。 
八、甲方权利义务 
1.按时向乙方下达次日或次周订单，以便乙方提前安排准备； 
2.依据订单和供货清单进行清点验收，对不符合甲方订单的食材，有权退回乙方，由此产生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3.依据订单和供货清单进行称重验收，重量以甲方称重数据为准； 
4.完成验收后，在供货清单上签字确认； 
5.乙方提供发票信息与实际发生信息一致时，按时支付费用； 
6.学校监督小组或膳食委员会不定期对乙方经营的食材品质及来源进行检查。 
九、乙方权利义务 
1.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有关食品安全规定，保质、保量为甲方供应所需食材； 
2.需向甲方提供营业执照、供应食材质量合格证明等有关资料； 
3.与甲方核对供应食材信息无误后，需向甲方提供合规的发票； 
4.按照订单约定准时将食材运送到指定地点，配合甲方做好验收并在供货清单上签字确认； 
5.自行承担食材从开始运输至经甲方检验合格前的一切损毁、变质风险； 
6.严格按照甲方订单中的品类、规格、质量及数量进行配送，验收时甲方若发现食材质量不达标、重量不足或出现缺货漏货等情况，乙方应按照甲方的要求立即更换及补货； 
7.做好工作人员管理，出入校园应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十、合同违约责任及解除 

1.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本合同。 

2.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时间供货的，每延迟一次按延迟供货金额    %支付违约金，如发生    次延迟供货，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3. 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前，如乙方提出解除合同，需要提前    个月以书面方式向甲方提出。甲方重新组织招标采购或者集中 
定点采购。甲方根据实际损失确定退还乙方履约保证金金额。 
同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         违约金。在未接到甲方书面同意解除合同前，乙方仍须按照本合同条款继续履行。 
4.如乙方所提供的食材经甲方进行抽检不合格的，该批次产品一律无条件退回。如果    次抽检不合格，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承担违约责任，向甲方支付_     违约金，若造成甲方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5.如甲、乙双方中有一方不接受调整价格，可提出解除合同，不属于违约行为。如解除合同，乙方仍需按照本合同的标准，以上一个供货周期的价格为甲方供货    个月，如因乙方无法供货给甲方造成损失，则视为违约行为。 
6.甲方未按约定时间支付价款的，每逾期一日，按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7.                                                    
十一、不可抗力 
经营期内，如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或相关政策调整、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的因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可变更或解除合同。 
十二、争议解决 
因本合同相关事项发生的纠纷，可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按以下第    种方式解决： 
（一）向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二）依法向              人民法院起诉。 
在诉讼或仲裁期间，本合同不涉及争议的条款仍然有效，双方应继续履行。 
十三、合同签订时间、地点、份数及生效 
（一）合同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二）合同签订地点：                    
（三）合同份数：合同一式     份，甲方    份，乙方    份。 
（四）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十四、其它约定 
本合同未尽事宜，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的，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账户：                            账户： 
开户行：                          开户行： 
税号：                            税号： 
地址：                            地址： 
联系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注：本合同样本中的条款仅作为双方签订合同的参考，为阐明各方的权力和义务，经协商可增加新的条款。但不得与招标文件、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相背离。

第六章 招标内容及相关要求

珲春市“每天一酸奶”校园餐民生项目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括

为深入贯彻吉林省及延边州关于学生营养改善与校园民生实事相关要求，落实珲春市教育惠民政策，改善全市中小学生营养状况，提升青少年身体素质，根据《珲春市中小学校园餐整改提质工作方案》拟定，特实施“每天一酸奶”校园餐民生项目。预计学生总人数20109人，每杯酸奶不超过1.00元，预计天数为180天。合计3619620.00元。具体金额以实际供货量为准。
二、低温生牛乳风味发酵乳杯酸（原味不添加果粒）货物技术参数规格要求。
（一）原料要求

1.主原料：生牛乳添加量不低于80%，不得使用复原乳为原料。

2.生牛乳：符合GB 19301—201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的规定。

3.感官要求：色泽呈乳白色或微黄色。滋味、气味具有乳固有的香味、无异味。组织状态呈均匀一致液体，无凝块、无沉淀、无正常视力可见异物。

4.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冰点ᵃᵇ/（℃）            
	—0.500～—0.560

	相对密度/（20℃/4℃）      ≥
	1.027

	蛋白质/（g/100g）         ≥
	2.8

	脂肪/（g/100g）           ≥
	3.1

	杂质度/（mg/Kg）          ≤
	4.0

	非脂乳固体/（g/100g）      ≥
	8.1

	酸度/（⁰T）

牛乳ᵇ

羊乳
	12～18

6～13

	ª挤出3h后检测。

ᵇ仅适用于荷斯坦奶牛。


5.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 2762的规定。

6.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GB 2761的规定。

7.微生物限量：
	项目
	限量[CFU/g（mL）]

	菌落总数            ≤
	2×10⁶


8.农药残留量应符合GB2763及国家有关规定和公告。

9.兽药残留量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公告。
（二）、风味发酵乳
1.低温生牛乳风味发酵乳杯酸（原味不添加果粒）符合GB 19302-202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乳》。
2.发酵菌种：德氏乳杆菌保加利亚亚种、唾液链球菌嗜热亚种或其他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批准适用的菌种。
3.感官要求：色泽具有发酵乳或与添加成分相符的色泽。滋味气味具有发酵乳或与添加成分相符的滋味和气味。组织状态组织细腻、均匀，允许有少量乳清析出；风味发酵乳可具有添加成分特有的组织状态

4.理化指标

	项目
	风味发酵乳

	蛋白质/（g/100g）        ≥
	2.3

	脂肪ª/（g/100g）        ≥
	2.5

	非脂乳固体/（g/100g）   ≥
	—

	酸度/（⁰T）             ≥
	60.0

	ª仅适用于全脂产品。


5.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 2762的规定。

6.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GB 2761的规定。

7.致病菌限量应符合GB 29921的规定。

8.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ª及限量

	
	n
	c
	m
	M

	大肠菌群/（CFU/g或CFU/mL）ᵇ            
	5
	2
	1
	5

	
	30

	霉菌/（CFU/g或CFU/mL）≤
	

	ª样品的采集及处理按GB4789.1和GB4789.18执行

ᵇ前处理稀释方法：取样品10g加入10mL稀释液，调节pH后，每个平皿器取2mL 1:1 稀释液。如果样品进行了稀释，m值和M值应乘以响应的稀释倍数。


9.乳酸菌素

	项目
	指标(CFU/g或CFU/mL)

	乳酸菌数ª                       ≥
	1.0x10⁶

	ª发酵后经热处理的产品对乳酸菌数不作要求。


10.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GB2760的规定。

11.营养强化剂的使用应符合GB14880的规定。

（三）规格参数

1.规格：≥90克/杯

2.质保期：按生产厂家执行

3.产品包装盒材料要求：应符合GB 4806.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4.产品外包装纸盒要求：外包装具有珲春市委 市政府祝全市青少年健康成长字样。

5.产品标签/标识（盒身、外盒印刷文字）：须包含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营养成分表、生产者信息等所有产品盒身/外包装标签内容。
三、其他要求：

1.送达时间：产品生产日期5日内必须送达运输至学校，每天在10点之前配送完成。
2.运输要求：冷链运输，车辆外观具有产品品牌标识+学校专用送奶车，并配有珲春市委市政府祝全市青少年健康成长醒目字样。必须每天对车辆进行消毒。

3.配送范围：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珲春市第二高级中学校、珲春市职业高中、珲春市第三中学校、珲春市第四中学、珲春市第五中学校、珲春市第六中学校、珲春市第七中学校、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校、珲春市第二实验小学校、珲春市第一小学校、珲春市第四小学校、珲春市第五小学校、珲春市第六小学校、珲春市第八小学校、珲春市英才学校、珲春市敬信镇学校、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学校、珲春市英安镇学校、珲春市哈达门乡学校、珲春市春化镇学校、珲春市特殊教育学校、其中珲春市春化镇学校、珲春市敬信镇学校、每周一、周三配送，供应商须为每所学校无偿配备专用立式冷藏柜，预估500人配备一台立式冷藏柜，1000人配备两台立式冷藏柜，1500人配备三台立式冷藏柜，预估冷藏柜数量50-60台。

4.配送时须提供每批次产品检验报告。
4.1低温生牛乳风味发酵乳杯酸（原味不添加果粒）必须符合GB 19302-202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乳》。
5.售后服务要求：珲春市学校后勤管理中心以及各学校对中标供应商进行日常监督管理，中标供应商须自觉接受日常监督管理，严格遵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保障每日产品新鲜、冷链运输到位、保质保量准时配送；并有专人对接各校供货事宜，配合珲春市学校后勤管理中心及各学校管理，履约过程中若违反约定或配送过期、变质、破损、临期产品入校，珲春市学校后勤管理中心有权取消中标供应商资格，中标供应商并承担由此造成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并列入教育局黑名单等处理。
附件1：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 （联合体）参加（单位名称）的（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标的名称）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¹ ，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 （标的名称）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日 期：
¹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号)，制定本规定。
　　二、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具体标准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结合行业特点制定。
　　三、本规定适用的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业，零售业，交通运输业（不含铁路运输业），仓储业，邮政业，住宿业，餐饮业，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其他未列明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
　　四、各行业划型标准为：
　　（一）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二）工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三）建筑业。营业收入8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8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60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四）批发业。从业人员2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5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5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零售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5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六）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3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七）仓储业。从业人员2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八）邮政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九）住宿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餐饮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一）信息传输业。从业人员2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三）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20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20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四）物业管理。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1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8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六）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附件2：

关于推动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的通知

财库〔2026〕2号
各中央预算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
为整治政府采购领域“内卷式”竞争，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现就推动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政府采购需求管理
采购人应当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综合考虑同类项目中标（成交）信息，以及市场供给和产业发展状况，材料、人工等市场价格，行业费用标准等市场调查情况，形成科学、完整、清晰的采购需求，合理设定最高限价，为供应商竞争报价提供基础。未设定最高限价的采购项目，以采购项目预算金额作为最高限价。
采购人要综合考虑技术、成本效益、促进竞争等因素，按照专业类型和专业领域，合理设置采购包。采购人可以引入全生命周期成本理念，在采购文件中要求供应商对约定期限内的运营、维护、升级，专用耗材，处置报废等费用进行报价，作为评审因素，并在采购合同中明确，供应商应当在约定期限内以不高于其报价的价格向采购人提供专用耗材或者相关服务。采购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的，应当按照相关规定科学合理确定价格、技术、商务等因素的分值和权重。
采购人应当重点加强对信息化建设项目和耗材使用量大的复印、打印、实验、医疗等仪器设备采购项目的管理。对于信息化建设项目，采购人应当要求供应商严格落实相关开放性、兼容性标准和规范要求，按合同约定提供服务；在系统运行过程中，供应商不得在国家规定和合同约定之外以任何名义向相关服务对象收取费用。
二、强化政府采购异常低价审查
（一）采购人应当在采购文件中明确，政府采购评审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评审委员会应当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程序：
1.投标（响应）报价低于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50%的，即投标（响应）报价<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50%；
2.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50%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50%；
3.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
4.评审委员会基于专业判断，认为供应商报价过低，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其他情形。
采购人可以结合具体项目实际情况，提高上述第1项至第3项中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的数值标准，但是最高不得超过65%。
相关法律法规对供应商报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评审委员会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后，属于前述第1项至第4项情形的，应当要求相关供应商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对投标（响应）价格作出解释，提供项目具体成本测算等与报价合理性相关的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制造费用等，给予相关供应商的合理时间一般不少于30分钟。其中，属于第3项情形，供应商已随投标（响应）文件一并提交相关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的，在评审现场可不再重复提交。
评审委员会依据专业经验，参考同类项目中标（成交）价格、类似产品市场价格水平、行业人工费用标准、国家有关部门指导行业协会发布的行业平均成本等情况，对报价合理性进行判断。投标（响应）供应商不能提供书面说明、证明材料，或者提供的书面说明、证明材料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审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响应）处理。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为评审委员会在评审现场及时获取同类项目中标（成交）价格、类似产品市场价格水平、行业人工费用标准、国家有关部门指导行业协会发布的行业平均成本等相关信息资料提供便利。评审委员会借助互联网等渠道查询相关信息的，应当严格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不得实施影响评审公正的行为。
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的启动原因、审查意见和审查结果应当在评审报告中记录，并随供应商提供的相关书面说明及证明材料，以及评审委员会有关互联网浏览、查询历史一并归档。
（三）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评审专家的指导和监管，进一步压实评审专家的责任。财政部门在投诉处理、监督检查中发现评审委员会未按规定对异常低价开展审查的，依法予以纠正并追究评审专家的法律责任。
三、加强政府采购履约验收管理
采购人应当落实履约验收责任，依法组织履约验收工作，验收内容要包括每一项技术和商务要求的履约情况。对报价触发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程序后仍中标（成交）的供应商，采购人要重点关注其履约承诺、实际履约情况等。对可以分期实施的采购项目，实行分期考核、分期验收、分期支付，及时掌握供应商履约进展。如供应商中标（成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依法予以处理；如供应商不履行合同或者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导致验收不合格的，采购人应当依法追究其违约责任。
各部门、各地区要充分认识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的重要意义，加强组织领导，周密安排部署，强化监督指导，结合工作实际，通过完善采购文件标准文本、增设交易系统功能、加强履约担保、加大违约责任追究力度等措施，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确保各项要求落实到位。
本通知自2026年2月1日起施行。

财政部

2026年1月14日

附件3：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

国办发〔2025〕3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政府采购市场体系，完善政府采购制度，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国务院同意，现就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通知如下：

一、本国产品标准

本国产品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在中国境内生产

产品应当在中国境内生产，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属性改变。

属性改变是指经过制造、加工或者组装等工序，产生完全不同于原材料、组件的新产品，并具有新的名称和特征（用途）。属性改变不包括以下细微操作：

1.为确保产品在运输或者储存期间保持某种状态而进行的操作；

2.为产品运输或者销售进行的包装或者展示；

3.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粘贴或者印刷品牌、标志、标识以及其他用于区别的标记；

4.简单的上漆、磨光和分装；

5.其他不属于属性改变的情形。

（二）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达到规定比例

产品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应当达到规定比例，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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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分产品确定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应当达到的规定比例。在分产品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相关要求实施前，符合本通知第一条第（一）项条件的产品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视同本国产品。

（三）特定产品的关键组件、关键工序符合相关要求

对特定产品，在符合本通知第一条第（一）项和第（二）项条件的基础上，应当符合财政部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确定的其关键组件、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生产、完成等要求。

财政部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自本通知施行之日起5年内，在充分征求有关内外资企业、行业协会商会等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分类施策、稳妥推进，分产品确定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要求，以及特定产品的关键组件、关键工序相关要求，并根据不同行业的发展情况，在出台具体产品相关要求时，设置3—5年过渡期，逐步建立政府采购中本国产品标准体系和动态调整机制。

二、本国产品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国产品标准适用于货物，包括政府采购货物项目和服务项目中涉及的货物。适用本国产品标准的货物具体是指《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中的货物类产品，但不包括其中的房屋和构筑物，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和档案，特种动植物，农林牧渔业产品，矿与矿物，电力、城市燃气、蒸汽和热水、水，食品、饮料和烟草原料，无形资产。

三、对本国产品的支持政策

政府采购活动中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依法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对本国产品的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当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中含有多种产品，供应商为该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提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达到80%以上时，依法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即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的总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四、政策执行要求

（一）产品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核算规则。产品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按照《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核算基本规则》（见附件1）计算。

（二）有关证明文件。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采购文件中明确要求供应商对其提供的产品出具《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样式见附件2，以下简称《声明函》）或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规定的有关证明文件。出具符合要求的《声明函》或有关证明文件的，该产品视为本国产品，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再要求供应商提供其他证明材料。供应商提供虚假《声明函》、虚假证明文件谋取中标、成交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随中标、成交结果同时公告中标、成交供应商提供的《声明函》或有关证明文件。

（三）平等对待各类经营主体。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平等享受对本国产品的政府采购支持政策。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在政府采购信息发布、供应商资格条件确定和资格审查、评审标准等方面，要对各类经营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切实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不得出台违反本通知规定的政策措施，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指定品牌或者限制品牌注册地、所有者，不得以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股权结构、投资者国别以及其他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对政府采购中本国产品政策另有规定的，按照有关条约、协定执行。

五、争议处理

财政部门在政府采购投诉处理、监督检查中，对涉及本国产品标准争议事项的处理，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等执行，必要时由有关部门或者专业机构对相关事项予以核实。各有关部门、专业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政府采购投诉处理、监督检查中知悉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一）政府采购投诉处理、监督检查中，对产品或组件是否在中国境内生产存在争议的，按照以下原则处理：

1.对于组装类产品或组件，相关供应商及制造商应当提供产品或组件的采购合同，进货记录，制造、加工、组装记录以及其他证明材料。上述证明材料能够证明产品或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相关产品或组件即可视为在中国境内生产。

2.对于由原材料直接制造、加工形成的产品或组件，如钢材、陶瓷制品、玻璃等，相关供应商及制造商应当提供产品或组件包装上依法标注的生产厂址等信息。生产厂址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的，相关产品或组件即可视为在中国境内生产。

（二）政府采购投诉处理、监督检查中，对产品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采购项目或采购包中本国产品成本占比是否达到规定比例存在争议的，相关供应商及制造商应当提供组件或产品的会计核算数据、采购合同、进货记录等，财政部门按照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核算相关规则予以认定。

（三）政府采购投诉处理、监督检查中，对特定产品的关键组件是否在中国境内生产存在争议的，按照本通知第五条第（一）项规定的原则处理；对特定产品的关键工序是否在中国境内完成存在争议的，相关供应商及制造商应当提供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的记录等材料予以证明。

政府采购投诉处理、监督检查中，相关供应商及制造商未按上述要求提供证明材料或提供的材料不足以证明产品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不应当享受对本国产品的政府采购支持政策，由此影响或者可能影响采购结果的，财政部门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等处理。

本通知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国务院办公厅　  

2025年9月28日  

 

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核算基本规则

 

产品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一般按照其二级组件的相关成本进行核算。按照产品的一级组件进行成本核算能够满足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判定需求的，可以按照一级组件的相关成本进行核算。

一、产品的一级组件是指直接组成产品的组件。产品的二级组件是指直接组成产品一级组件的组件。一级组件不可分解的，视同二级组件。

二、二级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的，其全部成本计入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二级组件不在中国境内生产的，其成本不计入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

三、产品总成本和组件成本以相关会计核算数据、采购合同、进货记录等为基础进行计算。

四、需要对成本核算规则予以进一步明确的其他有关事项，由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规定。

[image: image2.png]hAE N B 3L EH B = B 7%

GB 19301—2010

BEm&x EERIFHE
%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

Raw milk

2010-03-26 %% 2010-06-01 S

i AN RILFIE BAIB %%




[image: image3.png]GB 19301—2010

AFRUEARIEGB 19301-2003 (3L DAEAREY K15 B MU
AFFHESGB 19301-20034HH, EEARLAIT
IHELFRECA CZEFL)

BEINT “CRIERESL”

—— “VRYIRE" HESIHGB 27621 E ;

—— “HWEREMRE” HETIHGB 2761 [ ;

—— “RZRHEIRE” HESIIGB 2763 M H A I e A
BT “TETRIR” .

AFRHE I AR R UE ) I IR WA R AT 0 A =
——GBn 33-1977. GB 19301-2003.

B
¥

.
’





[image: image4.png]GB 19301—2010

EmEZEERE

c )
1 SEE

Kbt AL, A TR AL,
2 HSEMSI A

ARHRAE 5 R SO T AR R R e AR A o FLETE H AR S L SCEE, 0T H IR Al
ARIEH T AR RETLHEm%‘i&,ﬁﬁﬁm$<@%%‘ﬁ%&$> H T A4

3 AKIFEFMEX

3.1 H&FH raw milk

M5 E B F A BRI R & 25 P 5 B A R S I w Fl . 7B E - BRIIIFEL. N
PuE Z AR HAE LT AR R ALAN FEAHL .
4 FHAREX
4.1 BREEX: NMEFESFR1 BHE.
x1 HEEX
i 5 % st i
% L R S BER R T S0mLEEHF 1, 75 FIA00 F LS A
72 & ;E\ “JJE][f p ’ nnzz
k. Uk AT R, TS AGURE . MESSR, FHBFARBH, Sk,
s Sys sk, R EU0E.

N R WAL/ RZ 27/

4.2 IB{LIEFR:

R ff 5% 2 I E -






[image: image5.png]4.3

4.4

4.5

2 BRILIERR

GB 19301—2010

T3 E{=R 7 L SWIRES
VKR P/ (C) —0.500~—0.560 GB 5413.38
FHXTE B2/ (20°C /4°C) = 1.027 GB 5413.33
HH 5/ (g/100g) > 2.8 GB 5009.5
JIgWi/ (g/100g) = 3.1 GB 54133
A/ (mg/kg) < 4.0 GB 5413.30
AEMEFLRE 14/ (g/100g) = 8.1 GB 5413.39
TR/ (°T)
AT 12~18 GB 5413 34
F3 6~13
S 3h JE R
*ASGE F T A R 4
SRYIRE: NS GB 2762 HIHE .
HESHZRRE: S GB 2761 BIME
MEMIRE: NHEFEER3HIAE.
#= 3 WMEYIRE
Tt fi & [CFU/g (mL) ] (L SIRPS
[LREISE < 2X10° GB 4789.2

4.6 RAZXBIRENEHZXERE

4.6.

1 R BN &

4.6.2 PR ERNATA
= £ EH NN

GB 2763 K FE A IRMER AT

[ XA M E





[image: image6.png]AR NS 3R R I [E 5] R gE

GB 19302—2025

2025-03-16 & *5 2025-09-16 =t

PEACIERIAI LRI E RS,
M5 0 b W B O M A R





[image: image7.png]GB 19302—2025

BRLEEEFRiR
% i3 2
1 SEHE
B T R BEAL A AR & BEAL .
2 MNIEBMENX
2.1 XKEEZ
DI CEOOF B T R4 F b i —F e 2 Mo R 2R W KB G Lm0 pH PR
LR
2.1.1 EEZ
DIAACEOFL B T R4 3 LA b 00— Fp s 2 F o0 R, 28 8 B | 322 P e VR BK 11 g A0 I
I FG 2L AT T AR 0 A1) P R A 1 o) B0 7
2.2 MEBREEEZ
PAIAE T S0% A4 () F . & 5 Tl FH e 45 3 . 30K b i) — Bl 2 Fh oy 2 2 50RO n G Ath
B ARE KBS pH FBAK, L EERT B IS B IS INE S a8 FEsm b 7] L B3 oW 45 i il md e
i, AT 80% " RA8E: 100 g KA (BRI . A2 /) h R EARN S EAMKT 80 g FL A FLE
K& &
2.2.1 RXBktgF
DAL T S0 A4 (FE) F & i Tolk ke 46 2L . L8 v 09 — R sl Z2 0 S 32 20 50Kk, 3 i E: il JR
Bl 2 AR T P e VRBE BR TR G A A R I L AT TR R S A, A B R XS S 0 B OGS IR IS N

7 E SRR AR
HAETF 80 g I AL

Hh 7L [

3.1

3.1.1
3.1.2
3.1.3
3.1.4
3.1.5

ZNIDEY

BHER

*<J—EJ|L \ﬁw%ﬁﬂﬂﬁ’ﬂfﬁﬁr 9/H\:E
] R ) 2 i

AL RS GB 19301 A4 (RO ZLI AL E .

B Tolk e a3 AT 5 GB 13102 FR £ i Toll

T 80% 7t

B S GB 19644 F4E CGEOFLB I E .

oAt
poal

R

11y

fifi

A A

B Fh . 75 FAT

A A AR N BB b T

£ ) SV S b

A R MAE .

Fﬁ

B T

T 100 g A& fg 7L (B R

T ARFLA L E

K7 bl HG Ay ] 55 g 0 A

Rk Y Z 5

AT BCER 1] 4k v





[image: image8.png]GB 19302—2025

VA B R T s B | LA TS R R A
(f B a7 Buid i BB T 50 mL AR
S— G R TR TR %
FUA TR O ok igii:iﬁﬁmmﬁm% ) 25 F A6 T TS £ 5 4
U . LAk R F K

SV 2950 S VA A LT H 5 LR % BESL T ELAT VR LA | U1 » 2 0 ok
A i HLUR TS

&)
)

3.3 HELIEFR
FRALFE AR DA B 3% 2 MALAE .
xR2 HELIERR

FEHE/ (g/100 g . . GB 5009.5

Bg Wi/ (g/100 g) . . GB 5009.6

ER FLIE A/ (g/100 ) . GB 5413.39

MR R/ (C°T) . GB 5009.239

3.4 SERYMRENEESERE

3.4.1 ISRYIRE NS GB 2762 BIRLE .
3.4.2 HHEHZRRENATS GB 2761 B E .

3.5 WMEMRE

3.5.1 FURHERENATE GB 29921 BUHLE .
3.5.2 WMAVIRERNATEE 3 WIE.

7




[image: image9.png]GB 19302—2025

®3 WEMRE

SVEI T

Wi/ (CFU/g 8 CFU/mL)" GB 4789.3

%W /(CFU/g 8 CFU/mL) < GB 4789.15

“ OREIR IR M A4 GB 4789.1 1 GB 4789.18 AT .
b A AR BT URE S 10 @ IIA 10 mL FROE .V pH JE LB PILE 2 mL 1 ¢ 1 W B . G0 SR AR
TR, 3 o m (E AT M RN 36 LA A R Y B A R

3.6 FEEH

x4 BREH

© ORI R AR AR B 7 LR T O AR 2K

3.7 BmAmFMNEFHFELF

3.7.1 BB E M RN S GB 2760 FYHLE .
3.7.2 EFEBEALFA M AN AT A GB 14880 HIHLAE .

4 Ht

4.1 7R R S 8o AL B 7 AR TR OXOERAD BE K I L OO R BERUIBR A L 7 KO B B
WL /57 B XOERA XUBR IR L/ 057
4.2 A ER FFLBY AR B 7 AR 5 i 44 PR KRR AR B S IR L m A2 T A T O LB AR 7 Y 7

ity W TE 77 i 44 B R QBT AR W 35 XX D0 L 7 sl i X X 0 S IS
G OCOCYORAR TN INFLA 7 7 dh e A L I A Y SR

4.3 SR IS 4 BN U 2 B 0 ) — 3 R NI A L R e
LI SR R 1 L HG 5 A/ T 4 B 5 A 8 AR/ T 2 T I 2 0 42—
A4 BT LG P B 0T 0 T L 0B 0 53 I 4





注：GB 19301-201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GB 19302-202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乳》中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 2762的规定；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GB 2761的规定。 

 GB 19302-202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乳》中致病菌限量应符合GB 29921的规定；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GB 2760的规定；营养强化剂的使用应符合GB 14880的规定。

GB 19301-201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农药残留量应符合GB 2763及国家有关规定和公告。

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第1号修改单、GB 276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99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GB 276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1488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另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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